
平财办〔2025〕6 号 签发人：黄进军

平江县财政局
关于印发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和计划的

通 知

局机关相关股室:

根据湖南省司法厅《关于做好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制定

和公布工作的通知》(湘司法通〔2025〕3 号)要求，我局在《岳

阳市财政局 2025 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及检查事项清单》和

《岳阳市财政局 2025 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基础上，制定

了《平江县财政局 2025 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及检查事项清

单》和《平江县财政局 2025 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现将该



清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1.平江县财政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2.平江县财政局 2025 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平江县财政局

2025 年 4 月 16 日



附件 1

平江县财政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1

县本级政

府采购活

动执行情

况

县级财政部门

《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 2023

年湖南省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

知》(湘财购〔2023〕49号)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全省政府采购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攻坚战工作实施方案》(湘财购〔2024〕53号)。

县财政局财政

监督股、政府

采购服务中

心

县本级政府

采购项目代

理机构

2025 年县本

级政府采购

项目

书面审查与

现场检查相

结合

一年一次

涉企行政检查以属地

管辖为原则，有重大

影响或者跨县级区域

的，由市级财政部门

负责。有重大影响或

者跨市级区域的，由

省级财政部门负责。

有特殊要求的，由省

财政厅另行公布。

2

对代理记

账机构的

行政检查

县级以上

财政部门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98 号)第十七条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财政部门对代理记账机构及其从事代理记账业务情况实

施监督，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并将抽查

情况及查处结果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

《关于深化代理记账行业“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

发展活力的通知》(财办会〔2021〕20号)二、创新和加强代理

记账行业日常监管(三)完善监督检查制度。各级财政部门应当通

过全覆盖核查、“双随机、一公开”日常检查、重点专项检查等

方式，加强对纳入监管范围的代理记账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岳阳市规范代理记账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岳财发〔2025〕1

号)第四章监督检查第十条审批机关应实施日常监管全覆盖，加

强事后管理，现场查验相关资料(营业执照，不少于 3 名专职从

业人员的简历、身份证、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记录或工资发放记

录；主管业务负责人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明或累计三

年曾任职单位社保缴纳记录等);检查基础工作规范执行情况，督

促和引导代理记账机构规范承揽和开展业务。第十一条财政、市

场监管、税务部门建立部门协同机制，开展全覆盖核查、“双随

机一公开”日常检查。创新监管方式，重点专项检查，打击“无

证经营”、“虚假承诺”等违法违规行为。

县财政局财

政监督股、会

计管理股

全县代理记

账机构

监管规范执

业情况，重

点打击“无

证经营”、

“虚假承

诺”。

现场执法与

非现场执法

相结合

一年一次

说明：

1.本清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严禁本系统省、市、县三级行政执法机关(含所属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重复行政检查。

3.本机关对于未列入清单的涉企行政检查事项一律不得实施行政检查；违规实施的，企业有权拒绝接受检查。



附件 2

平江县财政局 2025 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序

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含数

量)或“双随机”抽

查对象(含总数及比

例)

检查内容(项

目)

拟实施检查

时间
检查方式

年度检查

频次
承办机构

是否属跨部门联

合检查（如是，需

写明牵头部门和

配合部门）

备注

1

县本级政府

采购活动执

行情况

《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22

号)。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建立预算单位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的通知》(湘财购

〔2020〕26号)。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政府采购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

购〔2021〕27 号)。

《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2023年湖南省政

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湘财购〔2023〕49

号)。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全省政府采购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攻坚战工作

实施方案》(湘财购〔2024〕53 号)。

其他有关政府采购政策法规制度的文件。

县本级政府采购项目代

理机构(按年度承办项

目数)和被质疑投诉举

报的供应商企业。

采购活动执行情

况检查。包括：

委托协议的签署

与执行，招标文

件编制，采购活

动的组织，评审

专家抽取，档案

管理，询问与质

疑处理，工作人

员违法违规等。

按年度或质疑

投诉举报情况

实施

书面审查

与现场检

查相结合

一年一次

县财政局财政

监督股、政府

采购服务中心

是

牵头部门：县财政局

配合部门：县市场监

管局和相关部门

2

对代理记账

机构的行政

检查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98号)第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

部门对代理记账机构及其从事代理记账业务情况实施监督，随机抽取检查

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并将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依法及时向社会

公开。

《关于深化代理记账行业“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的通知》(财办会〔2021〕20号)二、创新和加强代理记账行业日常监管(三)

完善监督检查制度。各级财政部门应当通过全覆盖核查、“双随机、一公

开”日常检查、重点专项检查等方式，加强对纳入监管范围的代理记账机

构的监督和管理。

《岳阳市规范代理记账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岳财发〔2025〕1 号)第四章监

督检查第十条审批机关应实施日常监管全覆盖，加强事后管理，现场查验

相关资料(营业执照，不少于 3名专职从业人员的简历、身份证、劳动合同、

社保缴纳记录或工资发放记录；主管业务负责人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资格证明或累计三年曾任职单位社保缴纳记录等);检查基础工作规范执行

情况，督促和引导代理记账机构规范承揽和开展业务。第十一条财政、市

场监管、税务部门建立部门协同机制，开展全覆盖核查、“双随机一公开”

日常检查。创新监管方式，重点专项检查，打击“无证经营”、“虚假承

诺”等违法违规行为。

“双随机”抽查对象：

平江县行政区域范围内

代理记账机构。

抽查比例：不低于 30%。

监管规范执业情

况，重点打击"

无证经营”、“虚

假承诺”。

12月底前

现场执法

与非现场

执法相结

合

一年一次

县财政局财政

监督股、会计

管理股

是

牵头部门：县财政局

配合部门：县市场监

管局、县税务局

属“双

随机一

公开"

抽查

填写说明：

1.检查事项、实施依据、承办机构栏应与本单位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保持一致。其中，“实施依据”栏需列明以下内容：①法律法规规章名称(含规章令号);②具体条、款、项、目；③引用相关条文原文。

2.根据投诉举报、转(交)办、数据监控等实施的触发式行政检查，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执行，不列入本计划。

3.“检查方式”栏主要包括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三种，各单位在该栏目中可结合本单位实际细化具体检查手段等表述。

4.第四栏中“具体检查对象”应列明具体检查对象名单，或者精准描述检查对象具体范围；“备注”栏，需明确本项检查是否属“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或一般检查等情形。

5.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本表应在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同意备案后，由制定机关 15日内协调本级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

6.各单位与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沟通一致后，可结合本单位实际在表格栏目外适当增加栏目。


	附件1
	附件2

